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１８

证券简称：江淮汽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十二月份产销量明

细

月度同比 年度同比

本月 去年同期 增减

％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增减

％

产量

轿车

１０２１９ ９７５０ ４．８１ １４６３２５ １１６６８６ ２５．４０

ＭＰＶ ２８３８ ２９７５ －４．６１ ５９９０７ ６５３１０ －８．２７

ＳＲＶ １２２ １１９９ －８９．８２ １１４１０ １８７３４ －３９．０９

轻卡

１４２１４ １８６２０ －２３．６６ １８００６９ ２０１６２０ －１０．６９

重卡

２１４８ ２３５７ －８．８７ ３３３５３ ２５３９３ ３１．３５

底盘

２４０２ ２５４５ －５．６２ ２５９２２ ２４７３４ ４．８０

合计

３１９４３ ３７４４６ －１４．７０ ４５６９８６ ４５２４７７ １．００

发动机

１０５３５ ９００５ １６．９９ ２２５０２４ １５３７７６ ４６．３３

销量

轿车

８９７８ １０６９２ －１６．０３ １４５９２０ １１６４９７ ２５．２６

ＭＰＶ ３２１２ ２９１８ １０．０８ ５９４５５ ６４６７５ －８．０７

ＳＲＶ １８０ １１９５ －８４．９４ １１１５７ １８８５９ －４０．８４

轻卡

８１２５ １０８０３ －２４．７９ １９００４２ １９４０５０ －２．０７

重卡

２８８６ １５０３ ９２．０２ ３４３１４ ２４５５３ ３９．７５

底盘

１５０４ １８７３ －１９．７０ ２５５７１ ２３９１３ ６．９３

合计

２４８８５ ２８９８０ －１４．１３ ４６６４５９ ４４２５４７ ５．４０

其中出

口

１４２２ １４６５ －２．９４ ６６２５８ ２１５６９ ２０７．１９

发动机

（自配）

１２７８９ １１２６１ １３．５７ ２２５２４１ １５６９３９ ４３．５２

备注

ＭＰＶ

的产销量均包含祥和。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１８

股票简称：江淮汽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议案被否决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

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东流路

１７６

号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大楼

３０１

会议室

２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４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左延安先生

５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总股本

１２８８７３６６３５

股。参加表决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６

人，代表股份

５０２２４２７０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８．９７％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三、提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本次会议以下议案：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股数

５０２２４２７０６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股数

０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弃权股数

０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

该议案获得通过。

２

、关于与桑坦德消费金融有限公司合资设立汽车金融公司的议案

同意股数

５０１６５６５４４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８８％

；

反对股数

５８６１６２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１２％

；

弃权股数

０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

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通力律师事务所黄艳律师、张洁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江淮汽车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人员资格、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均

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１８

证券简称：江淮汽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四届二十五

次董事会决议暨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或“江淮汽车”）四届二十五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

在本公司

３０１

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董事会的董事应到

９

人，实到

８

人，董事周福庚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参会，

授权参会董事安进先生代为表决。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

程》的规定。 会议由左延安董事长主持。

与会董事听取了相关议案，经充分讨论后，依法表决，并形成决议如下：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同意报请股东

大会审议；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组成结构：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

９

人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３

人；

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的董事候选人为：安进、赵厚柱、戴茂方、严刚、佘才荣、俞能宏、汤书昆、许敏、赵惠

芳，其中汤书昆、许敏、赵惠芳为独立董事。 （简历附后）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２

、会议召开地点：合肥·公司住所地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

５

、参会人员：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或其授权代表；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律师及相关工作人员。

６

、会议审议事项

（

１

）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

２

）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７

、参会股东登记办法：

（

１

）登记手续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持股东帐户、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符合上述

条件的个人股东持持股东帐户、身份证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和

委托人股东帐户及委托人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办理登记。

（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下午

５

：

００

前；

（

３

）登记地点：安徽省合肥市东流路

１７６

号江淮汽车公司证券部

８

、 其他

（

１

）与会股东食宿费用及交通费自理，会期半天；

（

２

）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安徽省合肥市东流路

１７６

号江淮汽车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１

—

２２９６８３５

、

２２９６８３７

联系传真：

０５５１

—

２２９６８３７

邮编：

２３００２２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１８

证券名称：江淮汽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四届十四次监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在本公司

３０１

会议室

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

５

人。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由王才焰主席主持。

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组成结构：

１．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由

５

人组成，其中职工监事

２

人；

２．

由股东提名的第五届监事会的监事候选人有

３

人，分别为：王才焰、曹江东、江闽涛。

３．

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监事有

２

人，分别为：王东生、江平。

相关人员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

附件：

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王才焰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５４

年出生，高级会计师，中国人民大学

ＭＢＡ

，历任合肥江淮汽车有限公司财务

部部长，现任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总会计师，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江闽涛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７０

年出生，本科学历。历任安徽省外经贸委厦门兴皖公司进出口一部副经理、

安徽省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项目部经理、安徽省科创投资管理咨询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安徽省科创投资

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合肥世纪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本公司监事。

曹江东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７２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历任长丰城关中学英语教师，现任合肥市国有资

产控股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副经理。

王东生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２

年出生，历任安徽省汽车技校副校长、安徽江淮集团有限公司培训中心副

主任、合肥工业大学

ＪＡＣ

校区副院长等职。 现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和工会主席，本公司监事。

江平女士：中国国籍，

１９６３

年出生，本科学历，历任公司法务审计科科长、法务审计部副部长，现任本公

司法务审计部部长，本公司监事。

附件一：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安 进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５７

年出生，正高级工程师，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 全国劳动模范、安徽省人大

代表、安徽省科协副主席、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副理事长。 曾任安徽省汽车研究所所长，现任江汽集团副董事

长、总裁、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赵厚柱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３

年出生，高级工程师，硕士研究生。历任公司生产部部长、副总经理等职。现

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任商用车公司总经理。

戴茂方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３

年出生，正高级工程师，硕士研究生。 历任安徽省汽车研究所设计室主任、

所长、公司技术中心常务副主任等职。 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任乘用车公司总经理。

严刚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３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 历任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

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技术中心常务副主任。

佘才荣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６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历任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

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国际公司总经理。

俞能宏：中国国籍，

１９５６

年出生，获

ＥＭＢＡ

硕士学位，现任合肥市国有资产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

记，并同时兼任合肥市创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合肥市创新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建信信托有

限公司董事、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董事、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安徽中科大迅飞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等职务，本公司董事。

汤书昆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０

年出生，教授，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生导师。历任中国科技大学信息管理与

决策科学系讲师、副教授，副系主任，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信息与决策研究所所长，知识管理研究所所长，

人文社会学院执行院长，国家科技史与科技文明创新基地执行主任，中国科技传播研究会副会长，同时兼任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独立董事。

许敏先生：美国国籍，

１９６２

年出生，教授，博士生导师。 日本广岛大学工学博士、美国卡内基麦隆大学博

士后研究员。 历任通用汽车公司德尔福分部发动机管理系统研发部资深项目工程师、伟世通公司研发中心

发动机燃烧高级技术专家、奇瑞汽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汽车工程研究院院长，现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助

理、汽车工程研究院院长，本公司独立董事。

赵惠芳女士：中国国籍，

１９５２

年出生，教授、硕士生导师。历任合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院长、管理

学院党委书记，现任

ＭＢＡ

、

ＭＰＡ

管理中心主任、财务管理研究所所长，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工商管理类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会计学会高等工科院校分会会长、安徽省总会计师学会会长、安徽省审计学会常

务理事、安徽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常务理事、安利合成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合肥城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安徽辉隆农资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独立董事。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行使审议、表决和签署会议文件的股东权利。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委托人股东帐号：

表 决 事 项

表决结果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２．

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附件三：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 汤书昆、许敏、赵惠芳，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安

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

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

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

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

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

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

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

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

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

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

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

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

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

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汤书昆、许敏、赵惠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

附件四：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汤书昆、许敏、赵惠芳为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被

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

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

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

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

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

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

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

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

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

提名人在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立

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

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000750

证券简称：国海证券 公告编号：

2012-01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准变更公司章程重要条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桂林集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并更名为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11

年

8

月

9

日实施完成。 按照上市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公司依次在

2011

年

第二次、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并向中国证监会递交了核准变更公司章

程重要条款的申请。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公司章程重要条款的批复》（证监

许可

[2011]2124

号），核准公司变更《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重要条款。 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批

复的要求办理公司章程相关备案登记等手续。

公司最新章程已于

2011

年

11

月

16

日登载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敬请广大投资者查

阅。

特此公告。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９

股票简称：普洛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４１

普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普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

《普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１３

：

００

起停牌。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２３

日、

３０

日、

１２

月

７

日、

１４

日、

２１

日、

２８

日公司在前述媒体发布 《普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

告》、《普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对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进行了披露，并宣布按

照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公告日起继续停牌。

截至目前，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正在进行论证且与相关各方交流沟通。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标

的资产较多、交易对手也有多家，相关程序较为复杂。 另外，公司计划通过本次重组筹集资金，优化公司资本

结构。 为做到本次重组申报、披露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保障本次重组的顺利进行，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

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起继续停牌。

在股票停牌期间，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规定，抓紧开展各项工作。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至少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普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７

证券简称：富临运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０１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增、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

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府青路二段

１８

号新

１

号富临沙河新城

富临运业四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陈曙光先生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１５

名（其中，四川富临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委托吕大全先生代为出席，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吕大全、陈曙光作为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共计

８０

，

０８１

，

３４８

股，薛万春先生委托赵凯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李强先生委托王志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代

表股份

８４

，

６２１

，

１４８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３．１８９３％

。

２

、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７

名，（其中，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委

托吕大全先生代为出席，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吕大全、陈曙光作为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共计

８０

，

０８１

，

３４８

股，薛万春先生委托赵凯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李强先生委托王志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代表股份

８４

，

５６５

，

３４６

股，占公司出席现场会议股份总数的

４３．１６％

；扣除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吕大全、陈曙光等

关联股东回避的表决票

８０

，

０８１

，

３４８

股，出席现场会议的有效表决股份共计

４

，

４８３

，

９９８

股，占公司本次现场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８

人，代表股份数

５５

，

８０２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０．０２８５％

。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２０１０

年修订）》、《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出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桑士东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四川省遂宁开元运业集团有限公司资产及业务整合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４

，

５３０

，

６９８

股赞成，

９

，

１０２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８０

，

０８１

，

３４８

股回避 （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吕大全、陈曙光作为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赞成股份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７９９５％

，

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 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４６

，

７００

股赞成， 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８３．６８８８％

，

９

，

１０２

股反对，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６．３１１２％

，

０

股弃权，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桑士东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二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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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重庆啤酒 公告编号：临

2012- 001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NCTS

网站相关情况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来有媒体对我公司控股的重庆佳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正在开展的治疗用（合成肽）乙型肝炎疫苗

Ⅱ

期

临床试验在

NCTS

网站进行注册的相关报道，现针对媒体相关报道说明如下：

一、

NCTS

网站的基本情况介绍

NCTS

是世界卫生组织

2007

年

5

月成立的国际临床试验平台，我国

2007

年

7

月加入，成为第四个一级注册

机构。标志着按统一标准，对临床试验进行注册并颁发统一注册号的临床试验注册制度正式在全球建立并运

行。

二、在

NCTS

网站注册的目的

在

NCTS

网站临床试验注册目的是增加透明度，与临床科研方法学一起，保证临床试验真实性的，使临床

试验的实施有章可循，尽可能减少一切人为或非人为的偏倚对临床试验真实性的影响。

三、在该网站注册临床试验的内容

本研究在该网站注册的主要内容为治疗用（合成肽）乙型肝炎疫苗

Ⅱ

期临床试验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为

主要研究者的

"

治疗用（合成肽）乙型肝炎疫苗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疗效及安全性的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

剂对照的

II

期临床研究

"

的研究和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为主要研究者的

"

治疗用（合成肽）乙型

肝炎疫苗联合恩替卡韦治疗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的随机、双盲、多中心

II

期临床研究两个临床

方案的摘要部份内容。

相关媒体报道的在该网站的录入

"

数据

"

仅为

Ⅱ

期临床试验上述两个研究方案的设计总体要求所涉及指

标，包括两个研究方案的研究目的、评价研究目的的相关指标设计，招募受试者的基本要求。

该网站上尚未披露任何关于

Ⅱ

期临床试验有关两个临床研究实验有效性和安全性的任何数据。

四、媒体关注的实验方案

2011

年

11

月

23

日变更的主要内容和原因

1

、本次方案修订的主要是将

HBeAg/HBeAb

血清转换率观察指标由次要疗效指标变更为主要疗效指标；

2

、方案的修订是在

2011

年

11

月

12

日最终确认本临床研究统计分析计划时，依据最新版本的国际和国内

的指导原则，慢性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专家委员会《慢性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专家共识》（

2010

年）之三、治疗

目标及治疗终点的（二）、治疗终点的相关共识，对本研究项目的疗效及安全性评价指标进行了修订

3

、临床方案的修订程序，完全符合国家药监局《药品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的相关要求。

特此公告。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元月

5

日

证券代码：

600132

证券简称：重庆啤酒 公告编号：临

2012- 002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传闻情况

近日有媒体刊载了关于本公司第二大股东有意减持所持本公司股份的报道， 我公司就上述报道事项向

相关当事人进行了查询。

二、澄清说明

经查询公司董事会秘书邓炜先生，邓炜先生表示《

21

世纪经济报道》所述其早在

11

月

10

日

"

就频繁跟股东

沟通，透露二股东重啤集团有意减持

"

的报道不是事实，邓炜未从重啤集团得知重啤集团有意减持我公司股

份的信息，也从未就此信息向任何投资者进行交流沟通。

经查询我公司董事长黄明贵先生，黄明贵先生表示《

21

世纪经济报道》所述

"11

月

22

日前后，重庆轻纺控

股

(

集团

)

公司董事长杨林及同时担任重啤集团和上市公司董事长的黄明贵双双上门拜访，告知该机构减持的

意愿，并解释减持的原因

"

的报道不是事实。黄明贵先生没有到任何投资机构进行过拜访，也从未有与投资者

讨论重啤集团减持我公司股份的情况发生。

经查询重庆轻纺控股

(

集团

)

公司董事长杨林先生，杨林先生表示《

21

世纪经济报道》所述

"11

月

22

日前后，

重庆轻纺控股

(

集团

)

公司董事长杨林及同时担任重啤集团和上市公司董事长的黄明贵双双上门拜访，告知该

机构减持的意愿，并解释减持的原因

"

的报道不是事实。杨林先生没有到任何投资机构进行过拜访，也从未有

与投资者讨论重啤集团有意减持我公司股份的情况发生。

我公司已向股东重庆啤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出《征询函》，重啤集团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以书面回函

我公司，未有减持我公司股份的意向，没有减持我公司股份的情况发生。

三、其他说明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元月

5

日

证券代码：

600132

证券简称：重庆啤酒 公告编号：临

2012- 003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有关董事违规买卖公司股票及

处理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龚治荣先生股票账户于

2011

年

10

月

24

日至

2011

年

10

月

25

日期间买卖本公司部

分股票，出现违规买卖本公司股票行为。问题发生后，龚治荣先生积极配合本公司进行处置，并按照公司决定

及其自愿的原则接受了处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违规买卖股票的基本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龚治荣先生股票账户于

2011

年

10

月

24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买入本公

司股票

800

股，均价为

61.65

元

/

股。

2011

年

10

月

25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卖出本公司股票

800

股，均价

为

62.45

元

/

股。

根据龚治荣先生向本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龚治荣妻子于

2011

年

10

月

24

日在事先未告知龚治荣情况下，

擅自打开其账户，以

61.65

元

/

股的价格买入本公司股票

800

股。 当晚龚治荣先生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对其妻

子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于

10

月

25

日以

62.45

元

/

股的价格将

10

月

24

日购入的

800

股本公司股票全部卖出。

上述买卖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相关规定；并且由于我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7

日披露公司

2011

年第三季度报告，

上述买卖行为同时也违反了《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第十

三条有关上市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

30

日内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得买卖本公司股票相关规

定。

二、本事项的处理情况

公司董事会根据《证券法》第四十七条

"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百分之五

以上的股东，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

益归该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

"

的规定，决定龚治荣先生上述买卖公司股票的收益收归

公司所有。

龚治荣先生已深刻认识到了本次违规事项的严重性， 并就本次违规买卖股票行为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

挚的歉意。 同时，主动将本次违规买卖公司股票交易的违规收益

640

元上缴本公司。

公司董事会已向龚治荣先生进一步说明了有关买卖公司股票的规定， 并要求其严格规范买卖持公司股

票的行为，做好谨慎账户管理。 同时，公司将进一步加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股份

5%

以上

的股东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杜绝此类事项的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元月

5

日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１１５

证券简称：长盈精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５１

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年度业绩预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同向大幅上升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

净利润 约

１５

，

４３０

–

１６

，

５２０

万元

９０７６．１６

万元

７０％－８２％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１

、智能手机大幅增长，带动公司手机连接器、手机屏蔽件和手机金属外观件三大业务大幅增长；

２

、对主导客户销售大幅增长；

３

、利用募集资金扩产取得较好效果；

四、其他相关说明

以上数据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具体数据将在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541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

2012-001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的提案，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12

月

21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公告编号

2011-79

）和《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

（公告编号

2011-78

）。

1.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2.

表决方式：现场记名投票、网络投票、委托独立董事投票

3.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和地点：

2012

年

1

月

5

日（星期四）上午

9:30

分公司四楼会议室（安徽省合肥双凤开

发区）

4.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1

月

5

日（星期四）

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1

月

4

日（星期三）下午

15:00

至

2012

年

1

月

5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

委托独立董事投票：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的时间为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12

月

28

日后的

2011

年

12

月

29

日至

2012

年

1

月

4

日期间每个工作日的

9:00～17:00

。

6.

主持人：董事长商晓波先生

7.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有

28

人，代表股份

102,581,098

股，占公司总股

本

134,000,000

股的

76.55%

。

(1)

现场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

名

,

代表股份

99,50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74.25%

。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0

人，代表股份

3,081,09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2993%

。

(3)

本次会议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的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卢贤榕律师、徐兵律师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一）逐项审议通过了《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

要》。

关联股东万胜平、何的明、柴林回避表决。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范围和考核。

同意

99,380,798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3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3%

；弃权

0

股。

2

、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和数量。

同意

99,380,798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3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3%

；弃权

0

股。

3

、股票期权的授予和分配。

同意

99,380,798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3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3%

；弃权

0

股。

4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权日、可行权日、禁售期。

同意

99,380,798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3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3%

；弃权

0

股。

5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及其确定方法。

同意

99,380,798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3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3%

；弃权

0

股。

6

、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行权条件和行权安排。

同意

99,380,798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3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3%

；弃权

0

股。

7

、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同意

99,380,798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3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3%

；弃权

0

股。

8

、股权激励会计处理方法及对业绩的影响。

同意

99,380,798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3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3%

；弃权

0

股。

9

、授予股票期权及激励对象行权的程序。

同意

99,380,798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3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3%

；弃权

0

股。

10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同意

99,380,798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3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3%

；弃权

0

股。

11

、激励计划的变更和终止。

同意

99,380,798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3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3%

；弃权

0

股。

（二）审议通过了《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关联股东万胜平、何的明、柴林回避表决。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99,380,798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3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3%

；弃权

0

股。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股票期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联股东万胜平、何的明、柴林回避表决。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99,380,798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3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3%

；弃权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的卢贤榕、徐兵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会议所审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备查文件

1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3

、安徽天禾师事务所出具的《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

律意见书》；

4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７８

证券简称：东安动力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１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份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及参股公司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份发动机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单位：台

发动机

产销量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１

年度累计

本月

上年

同期

增 减 比 例

（

％

）

本年

累计

上年同期累

计

增 减 比 例

（

％

）

东安动力

产量

１７５１８ ３７１７０ －５２．８７％ ２２９２２０ ３６１９８０ －３６．６８％

销量

１７６００ ３８３９３ －５４．１６％ ２２８９１９ ３６６１１０ －３７．４７％

参股公司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

产量

１７６９５ １８７６０ －５．６８％ １３６６９６ ３４７９４０ －６０．７１％

销量

８０９６ １００５３ －１９．４７％ １５６１５５ ４０１０４４ －６１．０６％

注：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７８

证券简称：东安动力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２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过户进展公告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工业”）与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兵装”）签署协议，中航工业拟将其持有的哈尔滨哈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江西昌河汽车有限

责任公司等公司股权及在与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权置换后获得的东安动力股权， 划转

到中国兵装全资子公司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长安”）；同时，中国兵装将持有的中国

长安部分股权划转至中航工业（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豁免中国长安要约收购本公司股份的批复（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截止目前，中航工业持有本公司股份划转至中国长安的股权过户手续正在办理过程

中。

本公司将积极配合相关各方办理股权过户手续，并及时公告。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７８

证券简称：东安动力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３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换届选举第五届董、监事会

成员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监事会成员的任期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到期。 由于公司正处于股权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划转至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期间，公司

董、监事会将延期换届，待股权划转完成后，再及时换届。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期与本届董、监事会任

期一致。

在换届完成之前，公司第四届董、监事会全体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继续履行勤勉尽责的义务和职责。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

股票代码：

000017

、

200017

股票简称：

*ST

中华

A

、

*ST

中华

B

公告编号：

2012-001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指定公司董事会秘书职责代行人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于

2012

年

1

月

4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九次（临

时）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十一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十一人。会议以赞成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

《关于指定公司董事会秘书职责代行人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指定孙龙龙先生代行公司

董事会秘书职责，为期三个月（孙龙龙先生个人情况简介附后）。

特此公告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

月

5

日

附：孙龙龙先生个人情况简介

孙龙龙先生，

1973

年出生，

1995

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学学士学位。 先后在深圳市琼胶

工业公司、深圳太阳管道有限公司从事财务工作；

1999

年

5

月起入职本公司，先后任职财务部副经理、综合管

理部经理、企管部经理，现任职财务部经理。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9

2012

年

1

月

6

日 星期五


